附件2:
梁子湖区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
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绩效考评指标体系
	一级指标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规范化建设
	10
	①在岗基农技人员数占总农技人员总数不低于90%的得3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；②基层农技推广站所使用“中国农技推广”标识共4分，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；③配备必要业务用房和仪器设备共3分，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。
	

	基层农技人员能力提升
	15
	①各镇、新区按照任务清单要求的数量组织30名以上的基层农技人员参加不少于5天脱产业务培训，并及时上传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共10分，未上传视为没有开展培训，该项不得分；②市、县遴选9名骨干人才参加省级组织的骨干业务培训的得3分，未完成不得分；③参训学员实到率及培训效果共2分，综合考虑实施效果打分。
	

	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
	25
	①科技示范基地建设效果，有标牌、有方案或协议、有示范的主推技术、有考核、有验收、有档案，完成3次试验示范、4次观摩培训，在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上传基地台账，并发布基地工作动态，共15分，综合考虑实施情况打分，基地工作动态最少7条，每少一条扣1分；②科技示范主体培育，有示范的主推技术、有服务日志、有参加培训观摩活动记录，共5分，综合考虑实施情况打分；③农业主推技术示范推广情况，有发布主推技术文件、有基地和示范主体展示、有组织主推技术观摩等活动，共5分，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。
	

	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
	15
	①农技员、特聘农技员（动物防疫员）、科技示范主体全部安装中国农技推广APP，农技人员、特聘农技员（动物防疫员）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比例不低于85%的得5分，以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统计数据为准，每低1个百分点扣0.5分，扣完为止；②农技人员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每月报送有效日志、农情等信息全年人均不少于30条，共5分，未达到不得分；③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在线填报、对外展示等共5分，综合考虑实施情况打分。
	

	科技服务
	20
	①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实施情况（包括动物防疫员，未安排任务县市不包括此指标），有特聘计划实施方案、按照程序聘用选拔特聘农技员，有签订协议、有考核办法，有上传特聘农技员信息，并及时发布特聘农技员工作动态，共20分，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；②基层农技人员包村情况，每个行政村最少有1名技术指导员提供服务，有矿物质日志，并及时报送工作动态，共10分，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服务对象评价情况
	10
	①全省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满意度达到95%以上，共3分，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；②全省农技推广服务对象满意达到70%以上，共7分，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。
	

	组织管理
	5
	①各镇（新区）自行组织项目调度检查共3分，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；②上报项目有关材料及线上填报情况共2分，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。
	

	合计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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